
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

2023 年贺兰县教育体育领域部门联合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
教育体育局各中心、室办，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、自治区政府、银川市政府关于深化

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，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管，减少对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的干扰，震慑违法违规行

为，助力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大力推进学校监管理念和方式改

革创新，更好地营造教育教学环境，按照《贺兰县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<2023 年贺兰县市场监管领

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贺

双随机办〔2023〕2 号）要求，结合贺兰县教育体育系统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切实转变监管理念，创新监管方式，全

面实施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

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管，以机制建设为基础，不断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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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全覆盖、常态化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统一使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的使用。

根据《自治区推进“数字政府”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＜

宁夏回族自治区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应用管理暂行办法＞和＜

宁夏回族自治区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监管数据管理暂行办法＞

的通知》（宁数办发〔2020〕4 号）工作要求，应统一使用自治

区市场监管厅建设的全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（以

下称“自治区平台”）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并做

好与全区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数据持续共享互用。

（二）持续完善“一单两库”、制定抽查事项清单和年度抽

查工作计划。一是动态调整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

库，确保本部门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“应纳尽纳”；持续推进对

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的分类标注，做到分类科学、标注统一，

实现对检查对象的精准抽取、对执法人员的精准匹配，提升监管

效能。二是依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抽查事项清单

（第一版）》《宁夏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》

《市场监管总局等 16 部门关于印发＜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

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＞的通知》（国市监信〔2020〕111 号），

各室办、中心要结合分管领域实际，根据《贺兰县教育体育领域

抽查事项清单》(详见附件），确定抽查主体、抽查事项、抽查内

容、方式等。要平衡规划好抽查时间，避免比例过高、频次过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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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抽查时间集中而造成对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的干扰，并及时向社

会公开抽查结果，各项抽查检查任务应于 12 月 15 日之前完成。

（三）严格实施抽查检查。一是在抽查检查实施前，要依据

年度抽查工作计划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。抽查检查实施

过程中，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把握时间节点，严格按照规定时限、

流程和要求，有序推进部门内双随机抽查和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，

确保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二是

深入推进联合抽查。各室办、中心要进一步理顺内部联合随机抽

查工作机制，确保各室办、中心联合抽查“能联尽联、应联必联”，

需联合其他单位的，提前对接相关部门，联合实施。要严格落实

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，结合本室办、中心监管实际，不断健全各室

办、中心联合抽查工作机制，按照统一谋划、主管牵头、积极参

与的原则，不盲目追求参与部门多、事项“全覆盖”。

（四）加强抽查检查结果公示运用。抓好抽查检查结果的公

示与运用，除依法依规不适合公开的情形外，在抽查检查任务完

成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

将抽查检查结果 100％记于学校名下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系统、专业抽查系统或部门网站等渠道进行公示，推进信息数

据互通共享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加大对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的

信用惩戒力度，将其纳入主体的信用记录，实施联合惩戒，达到

“抽查一部分、警示一大片、规范全行业”的效果，强化信用监

管的基础性地位和各级各类学校诚信守法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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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意识，提升随机抽查效能和震慑力。不断完善双随机抽查后续

处置机制，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按照“谁监管、谁负责”的

原则，依据室办、中心职责分工，依法查处，对涉嫌犯罪的及时

移送司法机关，确保监管闭环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室办、中心要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

局的高度，深刻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进一步加

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完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，细化工作目

标和推进举措，认真履行职责，积极协调配合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室办、中心要按照县委政府和上级

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，充分发挥好牵头作用，认真落实主体责任，

积极主动开展工作，有关室办、中心之间要加强联合抽查理念和

协同配合意识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三）强化跟踪问效。各学校要按照监督检查反馈问题，建

立问题台账，明确整改时限，及时销号，确保问题全面整改。按

照“谁检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相关中心、室办要紧盯问题整改，

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学校，要在全县教育系统内部进行通

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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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贺兰县教育体育领域抽查事项清单

2.贺兰县教育体育局 2023 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表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3 年 5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